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
2024年工作总结及2025年工作计划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着力打造人民调解“一个体系一支队伍一张网络”。在长宁区司法局的指导下，协会班子成员带领全区调解员落实推进各项工作安排，以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以区域发展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继续做好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管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职能优势，推进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区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14908件，成功调解13707件，调解成功率为91.9%；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4556份，无当事人反悔或法院依法予以撤销的情况。全区调解员参与化解“110”非警务警情案件4616件。
现将协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形成合力，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机制有效运行。
2024年长宁区5A级人民调解协会工作再上一层楼。一是发挥协会党员模范作用，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充分发挥调解协会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今年协会支部成员按照司法局党委要求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参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不断提升纠纷化解能力和基层法治工作水平。二是提升协会规范建设。在司法局领导带领下，协会班子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长会议商讨协会工作运作的事宜，并且每月一次探讨、研判对疑难纠纷化解的方案。年内开展了“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健康体检”等活动，提升了对调解员的关怀。同时规范了协会经费使用，进一步提升了协会的规范化建设。三是更新专业平台的办公设备。今年着重对协会下设的联调委、医调委和访调的办公设备进行更新。在完成固定资产报废的流程后，参照政府采购更新了区专业调解平台的办公设备。
    二、注重需求，持续提升购买项目服务水平。
区人民调解协会继续承接长宁区调解服务项目，（诉调、医调）不断完善服务方式，提升项目工作实效。2024年3月份，接受第三方组织的评估，根据最新评估方案计算出去年整体评估分为95.125分。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向上拔高，评估分同比上升0.91%。同比去年均属于优秀等级。
三、深化保障，提升执业服务能级。
    为进一步加强调解员的执业保障，使调解员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调处矛盾纠纷中去。一是2月份协会为全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平台调解员、调解文员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签订了新一年的聘用协议，消除调解员的工作顾虑，提升工作安全感。二是6月份对全区220名人民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培训会上，对2023年度人民调解工作暨“百日三无”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并宣布授予刘金根、常元丰2名同志晋升为“四星级调解员”的称号；授予王琴、毕峰、何澄成、陈震、寿婵娟、盛见璋、薛毅俊7名同志晋升为“三星级人民调解员”的称号。
    四、深度融合，联动多方，加强队伍建设。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政治思想进一步推进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建设的规范化。一是5月9日至10号长宁区原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金喆勋带队11人赴南京市学习人民调解工作。双方围绕调解协会建设调解员队伍提升、商事调解工作机制、区域特色调解品牌打造、“复调”对接工作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区人民调解协会和南京市人民调解协会签订两地战略合作交流协议，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共同推进两地人民调解工作深入发展。二是5月7日为了进一步提升调解员系统化专业实践化素质能力，宿迁市司法局开展业务培训。特邀全国人民调解专家、长宁区非诉讼解决中心负责人陈凤英为调解员们授课。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制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调解工作会议精神，受上海政法学院邀请8月1号至3号在安徽池州举办第十二届全国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陈凤英受到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邀请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就交通类行政复议纠纷如何化解做了发言。此外，陈凤英多次受长宁区政府邀请，为司法行政系统中青年干部授课，以其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享心得，与区政府联系十分紧密，这无疑对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三是协会与上海政法学院合作育才。在长宁区司法局的牵头下，2月26日，协会在长宁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举行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实习启动仪式，上政学院首批8名学生来长宁专业调解平台实习，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打造“调解理论与实务研究基地”和“大学生实践基地”的合作新品牌，将长宁区首创诉调对接机制20年的实践优势与上政学院全国首家调解学院的教育优势相融合，为长宁专业化调解力量提供法治人才保障，为长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开展新探索发挥新优势。四是加强就业年龄段人民调解员和专业背景人民调解员的选聘，提高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长宁区司法局和区人民调解协会年内联手开展招聘活动，通过面试、政审，调解协会招录了2名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就职于非诉讼解决中心，为区调解协会注入了新鲜活力。五是为加强本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增强人民调解员的荣誉感、使命感，调动人民调解员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根据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下发的《上海市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办法》，结合本区人民调解工作实际，修改原星级评定办法，制定《长宁区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办法》和《长宁区“终身首席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的评定方法》，并确定各等级调解员名单。六是自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创建“申调姐”微信公众号，开展上海市各区调解工作动态宣传以来，我区总计提供信29篇，累计收录23篇，收录率达到%，充分利用了新媒体平台，加大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展现了我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工作风采，讲好了“长宁区人民调解故事”，不断扩大了人民群众对我区调解协会下属调解组织、调解员的知晓度和首选率，为我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七是开展“检调”对接和“复调”对接工作，协会2名调解工作人员参加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听证活动，区调解协会专业平台13位调解工作人员轮流派驻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从事窗口接待和听证工作，截止12月底窗口接待共计88人/次，接待来访群众合计81批/次，参加听证工作共计23人/次（其中简易听证19人/次）。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接受委托，成功化解二起“检调”对接重大疑难纠纷案件。检调对接工作得到上海市一分检的高度认可。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与行政复议机关合作，开展“复调”对接工作，接受委托案件1435件，调解成功1078件，调解成功率75.1%。八是孵化社会组织，开展辅导培训。2024年协会新孵化4家社会组织成员，具体为上海长宁区止争律师事务所、上海长宁无讼法律调解中心、上海市长宁和讼调解中心、上海长宁区尚宁法律调解服务中心。为更好的发挥新孵化社会组织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身优势，在长宁区司法局的统筹安排下，3月7日，协会邀请专家开展现场培训、咨询答疑，帮助长宁区新孵化社会组织打牢基础，规范日常运作和财务管理，助推其高质量发展。九是以赛促学、以赛促优，培育储备人才。8月22日，上海市司法局下发《关于举办首届全市人民调解员技能大赛的通知》，长宁区司法局和协会积极响应，举办首届全市调解员技能大赛长宁区选拔考试。组织区级竞赛，层层选拔、好中取优。协会共有9名调解员参加选拔考试，分别来自各个街镇和专业平台调解委员会，由调解专家、协会负责人和促进法治科领导卷面批阅和点评，最终确定三名代表长宁区参加首届全市人民调解员技能大赛的调解员，分别是虹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江文婷（社区纠纷）、非诉讼中心袁洋（劳动争议）、尚宁调解中心朱培英 （知识产权纠纷），并对参赛调解员进行赛前培训。在首届全市人民调解员技能大赛中，长宁区参赛调解员敢于争先，发挥出优异的竞技水平，展现了长宁区调解员的精神风貌和卓越实力。通过本次技能大赛，进一步提升了全区调解员的调解技能，不断磨练调解技艺，展现了全区调解员的实干精神和专业素质，提高了我区调解员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为进一步打造长宁调解法治文化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所获荣誉
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市司法局、市高级人民法院评委上海市优秀调解组织。区信访调解工作室叶晓红被市司法局、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上海市优秀调解员。我区钱秀珍、陈凤英、马路娣、叶晓红、滕略菊五名调解员被市人民调解协会评定为上海市首席人民调解员。区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莫平被区政法委评为长宁区第三届“平安卫士”的殊荣称号。

2025年工作计划
1、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调解网络，实现人民调解组织和网络的全覆盖。协会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加强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对调解组织的领导，进一步提升调解协会的规范化建设。 
    2、继续深化诉调对接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推进诉前人民调解程序前置工作。积极对接法院，共同研商，明确工作流程。积极走访试点单位，学习试点单位有效做法，结合长宁实际，形成长宁工作模式，进一步完善矛盾多元化解机制。
3、进一步提升调解员队伍能级。注重调解员业务能力提高，继续加强调解员分层分类培训，带动人民调解整体效能的提升。加强就业年龄段人民调解员和专业背景人民调解员的选聘，提高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继续为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选聘调解秘书，加强调解秘书能力培养，为调解员队伍做好人才储备。
4、积极探索设立社会调解组织。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探索和规范本区民非调解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与民政局沟通联系，支持社会调解组织发挥第三方优势，引导和推动社会组织在化解纠纷、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再上新台阶。
5、外出考察学习调解经验。
协会要创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唯有摒弃“闭关”，“引进来”和“走出去”才能看到自身的不足，学习借鉴他人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短处。协会拟在2025年赴外省市考察学习先进的调解协会管理模式和人民调解工作做法，继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我区人民调解工作水平。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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